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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三时三十分会议开始

议程项目 l 03: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报告 (A/31//8/Add. 6, A/3 i/30 和

Add. I, {'-/31/239; A/C. 5/31/2Q; A/C. 5/31/CRP. 4) (兰应）

l 麦克里迪先生（澳大利亚）赞扬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全面性的报告和委员会

主席的具有启发性的导言。澳大利亚代表团可以充分支持其中的许多结论，因为它

们看来公正而合理。可是，如果提议改变薪津的各项表格表明了目前的和提议的薪

给水乎及津贴水平，就会更有帮助了。

2. 澳大利亚代表团注意到委员会在其报告的第 46 段中说，目前它还没有进

行制度的基本改革，并且说在它这样做之前，联合国系统内各政治性机构应先制定政
策性的准则；委员会在第 50 段内又说 ， 除了诺贝尔梅耶原则之外，它还找不到任

何其他可接受的办法作为制订联合国薪津的基础。因此，不论诺贝尔梅耶原则在各

种情况下应用时是否都能适用，都能令人接受，也不论公务员委员会是否应当继续

照它迄今这样来解释这个原则，澳大利亚代表团认为任何委员会可能拟定的政策性

准则都应当参照这个原则。

3 澳大利亚代表团极为赞同委员会在第 57 段中建议大会应当指示委员会，

随时不断审查美国联邦公务员制度的薪津水平与联合国系统的薪津水平之间的关系。

该代表团赞同地注意到委员会在这方面要求的唯一自行处理权就是可能帮要采取保

护行动。

4 澳大利亚代表团在设法了解何以把 P-3, P-4 与 R-5 联等和某些美国公

务员制度的职等同等对待的理由（第 52 段）时，结果同加纳代表一样感到很失望。

委员会应当把这两个制度间的全盘职务评价当作一种紧急事项来进行。澳大利亚代
表团对增设 P-6 职等的提议只有在大家认为必要时才可以接受，因为同美国 GS一

I 5 的工作人员相较时，发现很多现任P-5 的工作人员资格过优。在这种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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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代表团赞成按照目前 P-5 薪给的最高艰额来调整 P-1 至 P-6 职等，即

使这样做需要实际上降低某些职位。

5 该报告附件三 E表示了按职等编制的专门工作人员分布状况，显示人数极

众的工作人员集中在 P-5 和 P-4 职等。澳大利亚代表团认为，第五委员会应强调

它不赞成用“职等扩伸“办法来解决职等密集的现象。一旦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搞出

了适当的职务评价和同美国公务员制度的比较时，委员会就更能够判断应该采取那

种进一步的行动。增设 P-6 职等可能只是把 P-4 和 P-5 职等的密集现象转移到

P-5 和 P-6 职等而已。

6 在辩论中有人曾经提到许多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困难，提到在国家公务员制

度中存在着一种不再扩大新的福利范围和不将薪给指数化的趋势。澳大利亚代表团

愿委员会密切注意这种趋势，特别是碰到类如自动适用服务地点调整数等有关的问

题时尤应如此6 服务地点间薪津毛额的差数也斋要加以检查，在这方面纽约和日内

瓦的例子最为突出。

7 公务员制度委员会主席所讲的教育津贴的前后经过情形，显示存在着一系

列有违津贴原意的宽厚措施。有人主张应该让离国服务的工作人员要求偿还其在工

作人员服务地点所在国国内大学求学的子女教育费用，因为让他们的子女在国外接

受教育的其他办法费用更贵，这种说法很难令人接受。在同，慈这个新的提议之前，

澳大利亚代表团要知递是否任何国家公务员制度都对其离国服务工作人员提供同等

的宽厚措施，如果能详细开列第 292段拟议增加的教育费用，它将不胜感放。澳大

利亚代表团赞同请公务员制度委员会重新审查整个教育津贴问题以便了解是否逾越

了诺贝尔梅耶原则的精神。

8. 最后，他促请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按照该报告第 82 段的结论从速审查一般

事务人员职类的薪津问题。

9· 波斯顿女士（美利坚合众OO) 称赞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在执行复杂任务中作

出的专业表现，对委员会在其报告中的一般主张，表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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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O. 特别高兴地注意到委员会的结论 ： 在规定联合国工作人员薪津数额时应遵

守诺贝尔梅耶原则。美国代表团同样认为现在没有理由停止与美国公务员制度作的
比较 ， 但是由委员会经常审查这个问题是正确的．

11.. 美国代表团反对自动保障工作基地生活费用增加的办法 ， 但是赞成采用服

务地点调整数办法来平衡工作基地和其他服务地点间的购买力。放弃补偿生活费用
增加的办法可以防止过分扩大联合国薪津与美国公务员薪津间的差距 ， 因为后者是
与美国私人部门可资比较的薪给数额有关的。因此， 美国代表团同意该委员会某些

成员对这个问题所表示的关心 ( A/3 1/3 0， 第 227-229 段 ）， 并强烈支持委员会

有些成员赞成将生活费用指数化因素从服务地点调整数计划办法中删去。因为这种

指数化足以加剧一般通货膨胀， 所以向国际公务员提供充分的自动保障以对付生活
费用的增加是很不适当的。

12. 关于建议将联合国与美国两系统问比较相等职等的传统比对点加以改变的

问题 ， 美国代表团认为该委员会所提理由不足证明需要此种改变 ， 至少在第 52 段

,.a；所述全面工作评价实行之前不应有所改变。

13. 关于该报告第 l <3 4段所讨论的问题 ， 她同意该委员会某些成员的意见 ， 认

为考虑到比较薪给的目的在决定联合国薪给的适当程度， 以吸引公务员薪给最高的
国家的公民 ， 所以怀疑与美国华盛顿公务员薪给比较而不与纽约公务员薪给比较这

种办法。还有 ， 美国政府在纽约市的雇员为数很多 ， 可以用来作出比较。如果采用

传说的比对点，与纽约作比较 ， 那未，联合国薪给与美国新给之间的差距目前为百

分之三十一至五十九之间。因此， 很难同意该委员会报告第 56 段的结论．

14. 美国代表团与日本代表一样， 对建议改变教育补助金一点 ， 表示保留。此

种补助金的原来目的 ， 在教育离国服务工作人员的子女， 使其回国之后能够适应其

本国文化。补助工作人员的子女就读于非本国的大学，或就读于语文、 历史、 文化

和社会习俗没有密切关系的国家 ， 似乎失去了设登教育补助金的原意 ， 并且也是对

非离国服务人员的一种歧视。至于本组织应负教育受扶养子女责任的程度这个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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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 ， 应该注意美国公务制度不提供大学教育的津贴。联合国提供教育补助金的

理由应该根据离国工作的因素 ， 而不应根据诺贝尔梅耶的原则．

15. 美国代表团相当怀疑委员会主张对定期任用人员发给“服务终了补助金 ”

的建议 ， 因为美国代表团认为任何合格人员在接受定期任命时应该知道他的任职是

有期限，在开始磋商薪给时就应该考虑到这一因素。换句话说 ， 本组织对任职人的

责任应以确保满足担任职位时所同意的条件为限。

16. 美国代表团宪全接受该委员会在第 48 至 5 1 、 第 53 和 55、第 5 8 至 65、第

68 和 69、 第 7 1 至 74..第 7 6 至 7 8 和第 80、 81 和 84 各段内的结论和建议。

l 7. 克鲁明先生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说 ， 薪给问题越来越显得重要，

因为联合国系统支出总额的百分之七十五都花在薪给上。苏联代表团同意国际公务

员制度委员会认为现订薪津数额足可征聘合格工作人员。与美国公务员比较，联合

国薪给是非常优厚的。关于这一点，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曾经建议 ： 服务地点调整数

专家委员会应该审查服务地点调整数办法， 因为这一办法增加了联合国薪给与美国

公务员薪给间的差距， 并请该委员会就此问题向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提出报告。该委

员会叉决定不改动现行职类结构 ， 他不改变专门人员以上职类职等的数目。他赞成

这些结论。但是他不同意该委员会对联合国专门人员职类的薪津数额与美国公务员

制度中相应薪津数额初步比较所得的结论。他特别感到惊异的是， 委员会的结论认
为应该改动现行比对点 ； 新的比对点是草率而不适当的研究的结果， 而且意味着两

种制度薪给间的差距是估计低了。研究的范围非常有限， 这一点公务员制度委员会

本身也已承认 (A/3 1/30， 第 146 段 ）， 而且研究是由身为当事人的工作人员进

行， 都足以说明妀变制度的决定并不适当。 这一点 ， 委员会本身也表示怀疑， 所

以它决定明年在外间专家协助下继续进行比较联合国职位与美国公务员制度中的职

位的工作。 因此，委员会的初步结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 不过， 希望它最后的结

论是客观而有充分根据的。

1 8 . 一九七一一－ 一九七二年审查联合国薪给制度特别委员会曾经决定： 国际

公务员的薪给应该较美国公务员的薪给高百分之十五。 但是， 现在联合国薪给高



A/ C. 5/31/SR.32 
Chi nese 
Page 6 . 

出了百分之三十四 ( A/31/30， 第 1 42段） ， 这显然是不能接受的。 因此， 国

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必须审查有无可能将联合因薪给与美国薪给之间的差额定出一

个最商的限度。 当然这一工作并不简单，但是这样大的差额是没有理由的 ， 特别

是如果不能保证不增加的话。 虽然工作人员的利益是很重要 ， 但是会员国的利益

更加重要。 秘书长在评论审查联合国薪给制度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时承认需要在联

合国薪给与美国公务员制度中薪给之间建立具体联系。 可惜这一点却没有做到。

19.、 苏联代表团将投票反对该委员会关于把服务地点调整数的五级并入基薪之

内的建议 ， 因为这一提议涉及不合理的经费问题，而且会暗中增加实际薪给。 大
会曾经几次要求深入分析现行调整办法 ， 但是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一个确切的解决

办法。

20. . 年功加薪和津贴占一名国际公务员基薪的百分之二十五之多 ， 而且年来这

些数目的增加 ， 打破了以往记录。 不幸的是， 该委员会的有些建议会导致更多的
这种增加数和津贴。 他对委员会主张不要根据基薪而要根据应计养恤金薪津来计

算解雇偿金和其他津贴的建议， 表示特别怀疑。 关于这种办法可以减少将服务地
点调整数等级并入基薪的需要的论据， 实在不能令人信服。 同样的， 苏联代表团
不能支持该委员会关于增加教育津贴的建议， 这一建议是没有理由的。 该委员会
建议对继续服务六年之后任命不再延长的工作人员发给服务终了补助佥一点 ( A/

31,/30， 第79 段 ） 不仅缺乏理由 ， 而且歧视某些服务六年之后由于各种理由不愿

延长合同的工作人员。 苏联代表团将投票反对这一建议。

21 ． 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在其报告第 57 段中建议， 在某些情况下， 应受权对于
工作人员的薪给采取独立行动， 无需等候大会的决定。 如杲这一建议意味浩公务

员制度委员会可以增加专门工作人员的薪给 ， 他就不能予以支持， 因为专门人员的

薪给是完全属于大会职权范围内的事。 联合国行政当局应该注意该委员会的结论：

提高秘书处效率的方法不是增加薪给 ， 而是改进管理技术和提高产量。 苏联代表

团要投票反对因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建议而增加的支出，因为这种支出是没有理由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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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基万奇先生（土耳其）满意地注意到，除联合国以外，已有十个组织接

受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规约，还有其他两个组织，曾经秩极参加该委员会的工
作。 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继续密切注意大会第 3042(XXVII) 号、第 3357 (XXIX)

号和笫 3418(XXX) 号决议中所提出的要求。 这是很对的。 他很高兴耆到该委
员会努力保证各参加组织的行政首长和工作人员代表都有机会表示他们的意见。

23。 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表示，因为时间有限，它不能建议坰这个制度作拫本

的改苹C 对此，土耳其代表团并不过分担心，因为它并不十分相信现在需要这种

改革。 由于人员增加，各会员国在经费上的负担不免愈来愈重，但是由于国际组
织的性质特别，也许这种现象是难免的。 所以，土耳其代表团认为，该委员会的

主要任务应在评价薪给制度以便纠正不正常现象，并作出改进，使这个制度适应不

断政变的情况。 这一工作应以联合国宪章第一百条和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和各专

门机构的组织法内有关规定为基础。 此外，该委员会应象它自己在报告第 45 段

中指出的，致力保证公乎、一致、普遍性和清晰。 土耳其代表团很高兴看到该委

员会在第 47 段中对“行政管理”的强调。 在显然需要一种基本改革的时侯，应

由立法机关明白订出新制度的原则和目标。

2 4., 一般来讲，土耳其代表团赞成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结论和建议。 它不

反对承认诺贝尔梅耶原则继续有效，但却希望“报酬“和＂赔偿总额＂的概念有更

明确的定义。 在比较联合国和美国的制度时，不应将有充分理由的津贴计算在内。

土耳其代表团对该委员会在报告第 146 和 147 段中所关切的问题，深表同感。

25。 他希望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计及一切有关因亲继续研究服务地点调盛数翱渡

26. 关于教育补助佥问题，应当顾到非离国服务的工作人员的情况，以妀善

心理状态。

27. 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建议增加解雇偿金并发给服务终止补助金。 土耳其

代表团都认为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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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他热烈赞成委员会决定及早审查语文奖励办法问题，并促诮采取适当措施，

防止歧视其本国语文并非联合国正式或工作语文的工作人员。

29. 末 了， 他赞扬委员会各成员成功地处理这个从技术观点和心理观点来看都

很复杂的工作。

3 0. 拉苏利先生 （ 阿富汗） 说 ， 他想提出的意见有许多都是别人在辩论中已经
提过的。

31. 大家很高兴看到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表现得很有分寸， 尽管如此 ， 如果通过

它的各项建议， 将加重某些会员国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在硬货币准备上的负担。 尽

管如此， 阿富汗代表团深信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设法提出尽可能最佳办法，来解决一

连串困难问题 ， 因此 ， 它对委员会的建议，一般都可以表示支持。 不过， 它对可

能增加 P -6 职等一事， 表示保留 ， 因为这似乎没有迫切需要。 此外， 它难以理

解为什么一个人因行为不良被解雇后 ， 可以领取最多不超过六个月薪给的赔偿金。
关于这一点，应切实执行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一条第三项的规定， 以避免赔偿佥方
面不必要的支出 。

32. 关于一般事务人员薪给， 阿富汗代表团相信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将研讨桉

照当地现有最佳待遇发给一般事务人员薪给的原则是否适当。

33. 关于搏节开支问题，阿富汗代表团认为应靠人孚管理合理化， 并在薪给

方面设法减少支出。

3 4. 阿富汗代表团赞成工作人员如有子女在本国上大学 ， 应领取教育补助金。

35。 甘博亚先生（委内瑞拉 ） 蜇申委内瑞拉代衮团对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信

任， 对该委员会的建议表示感激 ， 并满意地注慈到联合国系统内大多数的专门机构

巳经接受了该委员会的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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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委内瑞拉代表团称赞该委员会的表现很有分寸，在这多数会员国经济困

难的时候，不提议把朕合国薪给制度作基本的改苹心 不过，它认为将来有必要进

行基本妀苹并对行政管理措施作出建议。 因此，委内瑞拉代表团赞成该委员会的
报告第 48 段所得出的结论。

37.。 目前办法是以美国公务员制度作为订立联合国薪别的标准。 公务员制度

委员会应继续研究这种办法的利弊得失。 同其他国家的公务员制度比较，可能获

得较大程度的灵活性，并得到补充的解决办法。

38。 委内瑞拉代表团同意报告第 59 段内就有受扶养人和无受挟养人的工作人

员全部薪别净额之间的差额问题所作出的结论。

39。 关于教育补助金，委内瑞拉代表团同意日本代表团的看法，并对目前把补

助金用来贴补父母教育子女的费用，以致曲解补助金原来的目的，表示遗憾。 公

务员制度委员会建议的新的比额表将使费用增加 435, 000 美元。

40. 报告第 65 段内关于离职费的建议，是一个可喜的妀进办法，使持有定期

合约的工作人员得到公平的待遇。

41. 委内瑞拉代表团期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研究一般事务人员薪给后得出的结

论，并希望它能够订出统一的方法，消除过去因各组织的执行首长采取个别决定薪

酬而引起的不正常现象。

42. 末了，他同意该委员会的看法，认为联合国的薪给制度应当不断检查，不

但要记住宪章的第一百零一条第三项，也要记住各会员国注意到的许多不正常现象

尤其是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期间本委员会参考检查员伯特兰的报告讨论人事问题时

指出的那些不正常现象。

43. 穆克女士（奥地利）对A/31/30 号文件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所作的有系

统审查，表示感谢，并对该委员会重申诺贝尔梅耶原则．表示欢迎。



A/C. 5/31/SR.32 
Chi nese 
Page 10 

钮 由于最近外汇的变动，和各主要服务地点所在地国家生活费用的上升，目

前的薪酬制度非常迫切需要修改。 因此，奥地利代表团欢迎该委员会的建议，即

取消有受扶养人和无受扶养人工作人员的服务地点调熬数之间的差别，而采用不同
的工作人员薪给税率，实现这种差异。 这个建议如果通过，将使联合固工作人员

薪给税更接近各国的所得税制度＾

45c 奥地利代表团支持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另一项建议，即把五级服务地点调整

数并入基薪。 这一步骤，可使薪酬中基薪部分与服务地点调生数部分之间约略恢
复平衡。 该委员会建议加强工作人员薪给税比额表的累进化，也是可以接受的。
因此奥地利先表团支持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报告内咐件三的工作人员薪给税比额表。

4 6. 关于约略增加二级受扶养人津贴的建议，新的回国补助金比额表以及解雇

偿金的订正比率，都是可接受的。 可是，鉴于预算上的困难情况，也许应当考虑
可否订出回国补助金的美元最高限额。 此外，也应当检查领取补助金的合格条件
包括对于服务二十五年或三十年后退休，或退休后仍留在工作地点所在国家的工作

人员，是否应当给付补助金的问题 。

47. 奥地利代表团极力支持公务员制度委员会报告第 75 段的建议，即订正教

育补助金的合格条件，采取比较切合实际的费用偿还率，并约略增加腊宿费的统一

津贴数额。在这方面，她提请注意 A/3l/239 号文件第 13 段第二句中行政协调会

就下述问题提出的适当意见 ： 教育补助金应否发到子女读完大学第四年或获得第一

个公认的学位为止，两者之中以较先日期为准。 奥地利代表团认为教育补助金的
止付日期比目前以二十一岁生日为准的规定更切合实际。它希望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尽

早恢复审议这件享。

4 8. 鉴于报告第 315 段所说 ， 奥地利代表团强调特别重视卤公死亡的工作人

员的遗属所领死亡抚恤金的规定须加修改。现有的死亡抚恤金的规定，如向新建议
的解雇偿金的比额表看齐，可使遗属的状况略为妀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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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日间托儿所的问题十分重要这件亭应该在进步的人亭政策范同内进行

研究如果委员会有诚意促请秘书长尽力征聘更多合格的妇女在秘书处工作， 本组织

就必j须支持、 包括在经费上支持设立托儿阮 因此 ， 奥地利代表团盼望接到秘书
长在这方面的提议。

5 0. 末了 ， 她说目前迫切需要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订出一颊事务人员的薪给准

则。 奥地利代表团热切等待该委员会研究这个问题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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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102：人事问题巳贮邕）

但） 私书处的组成：秘书长的报告 (A/3 1/154 和 Corr. 1-2; 1/C. 5/31/-½ l 1/ 

Rev.2 和凸 1 _8; A/C. 5/3 l /CRP. 1, 3和 5) （兰皇）

5 1. 盖拉勃先生（主管人事厅助理私书长）在提到为工作人员子女在纽约设立

日问托儿所的问题时说，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巳作出决定，认为由雇主提供或协助提

供日间托儿所的贵任问题是一个社会政策的问题，因此也是一般服务条件的问题，

但是不能完全说是薪给制度的一部分。 在提出更多关于关于社会政策的提议之前，

委员会觉得不能够对这个一般性问题表示任何意见 (A/31/30，第 21 段）。 以

前关于在纽约设立日间托儿所的提议，绝大部分依赖当地市政当局的援助。 然而，

许多巳经在纽约市设立的日间托儿所现在处于极大的困境，因此任何这种为了联合

国工作人员福利而设立的托儿所都需要本组织提供大堂财政支助。

5 2. 日本代表在第二十二次会议上曾经指出，他曾于第三十届大会期间在第五

委员会第一七六五次会议上向人事厅提出一个问题，但一直没有得到答复。 他对

当时未能提出一项答复感到遗憾。 这个问题是讨论一个涉及同人事问题有关的项

目内的分项问题，第五委员会曾经通过其关于这种人事问题的报告，并且大会巳经
对之采取了行动。 关于这个问题的要旨且本代表请求就第二十九届大会期间第五

委员会对大会关于第二种语文知识的第 2480 B(XX工工 I)号决议内各项规定的解释

问题所作决定的执行情况，提供资料。 日本代表曾经提到每年送给各部门主管、

要求他们推荐升级人选的备忘录。 该备忘录提到了第 2480B(XX工 II)号决议，

但没有提到大会核可了第五委员会的决定。 秘书长应用的灵活性是根据第二十六

届大会期间第五委员会所作的决定，委员会在该决定中请秘书长保障那些本国语言

不是正式语文之一的工作人员的利益。 按照第五委员会在第二十九届大会期间所

作的决定 (A/9980，第 47 段），关于工作人员晋升问题，秘书长应继续灵活地应

用大会第 2480B(XX工 II)号决议。 他着重指出“继续“两个字。 因此根本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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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由改变该备忘录的文本。 秘书长没有要求各部门首长运用这种灵活性；他根

据任用和升级委员会的推荐，由他自己来运用这种灵活性。 任用和升级委员会各

成员宪全知递大会和第五委员会的各项决定。

53.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曾经建议为了计划上的目的，必须有一个关于在十

二个月内因退休或合同期满所空出来的员额表 ， 并且问递是否可以将这种表适时提

供给各国常驻代表团以供各国政府参考。 按照工作人员条例 4 4，税书长必须在

审查联合国以外的侯选人的资格和经验之前先审查已经在联合国内任职的人的资格

和经验。 在定期任用的工作人员快要期满的情况下，一般假定如果他们表现令人

满意的话则应该优先加以考虑 ， 因为他们巳经得到最相关的经验。 当专门人员职

等或特等专员和主任职等有空缺时，首出应尽快决定本组织内是否有适当人选。如

果没有这种人选， 再向本组织之外去物色。 对候选人名单进行审查，以便了解没

有国民任职或任职人数不足的国家是否有适当人选 少 或者大会巳经指示秘书长优先

考虑的集团是否有侯选人。 只有当在名单上找不到适当人选时才发布空缺的通知 ，

因此提出候选人显然是符合各会员国利益的。 向各国代表团转达空缺的通知是同

时发出的，其中附有收到申请的截止日期；在这个日期之前，不作出任何决定。人

事厅打算在未来遵行这种程序 ， 但是由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代表的请求理由充分，

因此秧书长下一次关于秘书处组成的报告将包括关于现在已经达到退休年龄或在明

年内将达到退休年龄的工作人员在一九七七年六月三十日所占的员额的资料。

5 4. 法国代表提出了征聘年青人的问题。 一九七五年，在总数达 300 名左

右新征聘的工作人员中，有 5 名年龄不到 25 岁， 34 名在 2 5 岁至 29 岁之问 ，

89 名从 30 岁至 34 岁之间的工作人员经征聘为须符合地域分配原则的专门人员

员额。

A/C. 5/3 1／凸 11/Re~ 2号决议草案. 

55. 主席提请注意 A/C. 5/3 1／凸 18号文件和第 5 号会议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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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塔利赫先生 （ 伊朗）介绍了决议草案的第二次订正本 ( A/c. 5/3 1／凸 11/
Rev. 2 ），并宣布巴哈马和尼加拉瓜加入为提案国。 他提请注意某些编辑上的变
动以及第 2 段一些新的用语 ， 这些用语现在巳列入希腊代表团提议的口头修正案。

经上沃尔特代表团建议 ， 第 7 段的＂一名人事调解员或“已经箭忖去。

57. 拉沃先生 （ 预算司司长）说，在秘书长看来第 7 段将会涉及经费问题。

鉴于人事管理司缺乏秘书 ， 而小组（假定在一九七七年年底前任命 ） 又需一名秘书 ，

因此需设置一个G- 1 到 G-4 级的新职位， 每年的费用是 14, 00 0美元。

58. 姆塞莱先生 （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主席）说 ， 行预咨委会巳根据秘

书长代表那天早上所作的口头报告审议了秘书长对该决议草案所涉经费问题的估计。
在人事管理司中，一般事务人员同专门人员的比率稍为比 1 : I 高些。 因此，第五
委员会如果建议大会通过该决议草案，就不应该有增拨经费的必要。 秘书长应尝
试从人事司的员额表中抽调人员来提供服务。

59. 赫伯恩先生（巴哈马 ） 说，他非常重视 A/C. 5/3 1／凸 I I/Rev. 2 号决
议草案，因为巴哈马没有国民在秘书处担任一般事务人员 、 专门人员或高级职等的
职位， 因此支持旨在达成秘书处员额的公平地域分配的任何合理的措施。 巴哈马
政府不能宽恕不平等， 并且认为这个决议草案是朝着正确方向迈进的一步。 他虽
然不愿讨论秘书处组成所采用的制度的好坏， 然而他的简短发言不能解释为不对此
表示关心。 他不但敦促通过这个决议草案，而且敦促作出一切努力尽快执行该决
议草案的各项规定。 虽然这个决议草案不能满足各会员回的一切需要 ， 然而 ， 它
基本上是正确的。

6o. 钱德勒先生 （ 巴巴多斯）说 ， 巴巴多斯代表团不坚持其对这个决议草案的
修正案 (A/C. 5/3 I／凸 I8) 。 他希望这个决议草案获得通过 ， 因为它在若干问

题上反映了 巴巴多斯代表团的关切。

61. 加里多先生 （ 菲律宾 ） 说， 秘书长下一次关于秘书处的组成的报告应列入



A/C.5/31/SR.32 
Chi nese 
Page 15 

关于离职的高级工作人员和替代他们的工作人员的国籍、年龄和性别的资料。 它

也应列入关于在报告所述期间征聘和升级的工作人员的国箱、年龄和性别的资料，

以及提出关于征聘和升级在什么程度上促进员额的更公乎的分配的分析。

62. 他可以支持这个决议草案。 至于第 7 段，他提议在＂歧视待遇＂的前面

加上“对妇女的”等字样，并且应当把“适当“一词改为“补救性的＂。

63. 明石康先生（日本）在提到助理秘书长对大会第 2480B(XX工工工）号决议

和第二十九届大会期间笫五委员会所作的决定的答复时说，没有证据证明巳经把上

述决定通知各部门的首长，因为备忘录的用语仍旧没有改变。 因此，对于笫五委

员会的决定的执行情况，日本代表团表示不满。 升级应单以业务表现来决定，这

是必要的，不应由于性别、国籍、宗教和语文而有所歧视，这也是必要的。 他希

望秘书长认为反映第五委员会的各项重要决定是适当的。

64 他不同意菲律宾关于在决议草案笫 7 段列入“对妇女的”等宇样的提议，

因为重要的是这个决议草案应适用于各种形式的歧视。

65. 加里多先生（菲律宾）撤回其提案。

66. 布瓦耶－阿加先生（阿尔及利亚）说，他赞同行预咨委会的意见，认为

A/C. 5/31/~ 11/Rev. 2 号决议草案第 7 段不应涉及任何经费问题，因为它可

以在现有的人员员额中抽调一名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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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韦德拉奥齿先生（上沃尔特）说上沃尔特代表团难以同意巳经由各提案国

接受的希腊对第 2 段所提出的修正案。 ． 大家都已晓得许多发展中国家已经在秧书

处有了过多的人数任职。 那么，照修正后第2段的严格解释，其意思就是即使任

职人员过多的发展中国家也有权期望它们的更多国民袚委派担任秘书处的高级职位。

上沃尔特代表团也发现第 2 和第 3段之间可能有批触，请秘书处就这一点发表意见。

68. 上沃尔特代表团支持菲律宾所提将资料列入以后关于秘书处组成的报告中

的建议。 上沃尔特代表团建议秘书处应将载于第 1 和第 3 号会议室文件的资料列
入以后的所有报告中，而且为了免除委员会在这方面需要作正式的决定，欢迎主管人事

厅助理秘书长表示愿意这样作的说明。

69. 上沃尔特代表团对秘书处将决议草案第 7 段会涉及经费问题的事项等待这

样长的时间才通知委员会觉得十分诧异。 当决议草案提出时由秘书处立刻将所涉

经费问题作一说明，然后由咨询委员会加以审议是一贯的办法． 对于 A/C. 5/ 

31/L. 11／酶v. 2 号决议草案并未按照正当的程序办理， 秘书处以后应该更为认

真负贲地在审议各项决议草案的最初阶段就将所涉经费问题通知委员会。 上沃尔

特代表团赞同咨询委员会的建议应将由于第 7 段所引起的费用在现有的资源内匀支．

可是，如果向小组提出的控诉亭件数目很多而迫切需要额外的援助时，将来也许必
须审查这个问题。

70. 托马斯先生（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对助理秘书长的蟒释表示感谢，特立尼

达和多巴哥代表团认为他的解释是很令人满意的。 他注意到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曾

经表示秘书处以后打算将 D－兹及的空缺予以公布。

71. 以一个代表团的立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完全同意巴巴多斯修正案的理由

和意向。

72. 塔利赫先生（伊朗）向上沃尔特代表保证决议草案的第 2 段决不认可对没..~ 
有国民任职和任职人员不足回家的歧视。 该段应以决议草案整体的特神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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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相信秘书处会这样地加以解释的。 第 3 段保证对没有国民任职和任职人员不足

的会员国国民给予优先。

73. 主座宣布关于第 2 段曾有人要求举行单独表决。

74. 诺伯里先生（美利坚合众国）在表决前解释投票的理由时说，美国代表团

充分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在秘书处高职等和其他职等有适当任职人员的概念。 它认

为适当任职人员的意思是按照一般所同意的公平地域分配的原则办理而不是硬性照精

密的百分比率在秘书处的每一职等分配职位。 这就是采取适当员额幅度的理由。

可是，如果发展中回家或任何其他国家集团在高职等的任职人员严重地不足而在其

他职等任职的人员则又过多，那就明显地有不对的地方。 但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

样的。 秘书长关于秘书处组成的报告 (A/31/154) 中的表 C 明显地指示出发

展中国家 ( . A 集团和 C 集团）在D—1和以上职等任职的人数稍高于各该集团的中点。

75. 从决议草案各提案国的发言中明显地看出，它们心目中对高职等和决策的

职位有一种特别的办法，显然故意把适用于其他地方的规则加以歪曲，因为它们觉

得需要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职位大部分量于发展中国家的国民手中，认为他们才能

真正了解发展中 国家的需要。 美国代表团完全不赞同这种假定，不认为任何一级
的职位要按照任何特别的规则，也不认为任何部、司、或个别的职位应依照特别规

则。 美国代表团对于厚待此一国家集团而薄待其他国家集团以求取公平的意见至

感惊愕。 公平是应为大家求取的。 第 2 段与序言笫九段极好的措辞完全背道而

驰，它必然含蓄的意思是升级的制度不再根据功绩的标准办理炭国代表团不能接受背

离有效的国际公务员制度基本原则的办法，因此将投票反对第 2 段。

76. 特罗特夫人（新西兰）说该决议草案载有许多重要的积极因素，特别是与

妇女和青年有关的各项规定。新西兰代表团可以接受第 1 段的规定。 不讨，从文

字的观点出发，与其只提到秘书长的报告，不如在那一段中清楚说明确定适当员额

幅度的新方法。

77. 关于第 2 段，新西兰代表团在袭决第 3417A(XXX) 号决议中的类似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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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弃权，因为它未能适当照顾到宪章第一百零一条第三项的规定。 该决议草案也

缺少必要的平衡， 如果在其执行部分和序言中提到宪幸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它就

会更好了。

78. 第 7 段是一项积极的规定， 新西兰代表兰代表团欢迎咨询委员会在那一方

面提出的建议。虽然新西兰代表团同意任命一位人事调查员 ， 不过它也赞成设置一个

小组。 该段一般措词妥当 ， 因为它容许小组来调查基于性别或无关工作人员工作

成绩的其他一切理由的歧视待遇的控诉。 由于委派至小组的人员所处地位十分敏

感， 所以必须拣选深得行政当局和工作人员信任的人。 因此，应与联合咨询委员

会紧密协商以后再委派这种人员。

79. 新西兰代表团将一如其在一九七五年所持立场在表决第 2 段时弃权， 但将

投票赞成整个决议草案。

80. 决议草案A/C. 5/3 U /L. ll九注v. 2 第 2 段以 80 票对 7 票 ，＿16 票弃

柲通过。

8 1. 主应请希望在它们对整个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以前作出解释的代表团发言。

82. 莱尔基先生（瑞典）说瑞典代表团感谢各提案国努力达成最广大的会员国

所能接受的一个平衡案文。它尤其欢迎在案文中提到关于秘书处雇用妇女问题的第
34 16 _( XXX)号决议， 瑞典代表团是这个决议的提案国之一． 它完全同意对实施

那项决议进度缓慢所表示的忧虑、 赞成吁请采取适当措施以觅致更多的妇女候选人、

保证秘书处内有资格的妇女晋升机会平等以及增加高级职位的妇女比例。 此外，

它也赞成发出呼吁要求提高努力以吸引青年人来到联合国和加强人事厅任务， 以及

赞成为 了对基于性别提供歧视待遇的控诉进行调查而委派一个小组的各项规定。

83. 瑞典代表团也了解和尊蜇关于秘书处员额应有更好的地域平衡的各段落的

目的。 那些段文载有他的代表团赞成的许多因素， 例如其中主张秘书处任何职位、

各部、各司或各单位均不应被视为任何一个会员国或任何一个区域的禁商。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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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团欢迎那项规定，特别因为它关切地注意到某些代表团所表示的意见，即秘书

处在考虑任命各国国民时必须征求各该国政府的同意。 那项意见不但与宪章第一

百零一条第三项的规定相左，也与宪章第一百条关于工作人员应为专对本组织负贵的

国际官员的规定相抵触。 瑞典代衮团的目的是要保证秧书处为一个真正的国际机

构，应防止其蜕变为一个政府间机构。 因此，瑞典代表团碍难接受限制秘书长应

用宪章笫一百零一条中所载关于征聘工作人员的散高规则的各段。 所以，该决议草

案中关于工作人员应有更好的地域分配的各项规定仍然是尽可能采纳的唯一建议，

决不可使其构成不论国籍、年龄或性别为11可选择最有能力的候选人的降碍。 瑞典代
表团认为该决议草案的积极因素突出，所以除了他刚才提出的保留和解释以外将对

它投票赞成。

84. 皮尔松先生（比利时）说该决议草案的积极因素超过比利时代表团对第 2

段的异议。 所以它在对笫 2 段举行单独表决时弃权之后将投票赞成整个决议草案。

85. 决议草案 A/C. 5/3l/L. ll/Rev. 2 全文以 95 票对零、 6 票弃权通讨。

86. 诺伯里先生（美利坚合众国）说，尽管该决议载有该国代表团所完全赞
同的几条规定，但是它巳在表决该决议时弃权。 他的代表团赞扬该决议注意到在

征聘和一般内部管理方面乎等对待妇女的迫切需要． 它赞同优先征聘没有国民任

职和任职国民人数不足的会员国国民的要求。 不讨，他的代表团视为当然的一件

事是，在特别注意到妇女、青年和没有国民任职和任职国民人数不足的会员 国的国

民时要完全符合宪章第一百零一条中所载的救高考虑。 末了，美国代表团赞成确定
适当员额幅度的新方法。

87. 不过， 同时美国代表团对于这个决议有一些严蜇的异议。 它业巳说明它

反对第 2 段的理由。 关千最后一段序言，美国代表团对于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有

关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各项决议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 此外，美国代表团对于该
段序言与第 2 段显有关连，颇为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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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美国代表团在一次较早的发言中曾充分俸释它认为没有理由增加成员因素

的看法。 事实上，让职员因荣照旧不变，同时疾少或不计人口因素是一个极好的

办法。 为了增加成员因素而提出的唯一论点是，小的发展中国家需要有其更多的

国民在秘书处任职以便表示它们的观点，因为联合国愈来愈多地参与援助它们的发

展工作。 美国代表团不相信那个论点，如对第 1 (b)段举行单独表决，它将投票反

对。 它知递委员会大约发成员均赞成刚才通过的决议中所炾定的成员、会费和人口因

素的新平街办法，不过，它巳保留将来再次讨论这个问题时对这种平衡办法提出质

疑的权利。 录为重要的是，它认为人口因素巳不合时宜，并促话秘书处审查这一

因素是否需要，因为成员因素的重要性巳再度增加。

89. 末了美国代表团希望并殷切期待秘书处能按照保障所有会员国利益的宪幸

第一百零一条的各项规定执行该项决议的全部规定。

90. 施密特先生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对决议草

案全文的表决弃权，因为它虽然同意若干规定，但是对其他规定感到有困难。 德

恁志吠邦共和国代表团接受秘书长提议的定出适当喘度的新方法，并希望为了继续

使用起见，在三年以内不妥冉审查这个方法。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全力支持
笫 3 段，由千有很多的国冢仍是没有国民任职或任职人数不足。

9 1. 保恁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录感困难的是第 2 段。 它曾经投票反对第 3417

A ( XXX)号决议内的相似的规定，因为其中没有讲明在设法增加发展中国家国民担 ．

任高级和决策职位的人员数额时不应不顾宪章第一容一条内定出的首要考虑。为

此理由，铩意志联邦共和团代表团投渠反对了第 2 段。

9 2. 雪利先生（联合王国）说联合王国代表团另无他法只得投票反对第二段，

由于该段至申联合王国代表团在前一届会议上曾经反对的一项决议。 联合王国在

过去各次己对发展中国家国民担任秘书处高级职位的问题表示意见． 如果没有列

入第 2 段，联合王图代表团应当能够支持关千决议全文的共同意见。 但是它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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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各段的语气抱有保留，特别是对于序言部分原有第六段内“首要“二字的删去．

它不乾够接受所含有的这种意思：为了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必须担任高级职位。

这一含义同序言部分第八段抵触。 联合王国代表团接受新的赦低适当幅度，但是

只有在这种幅度于最近的将来保持不变的条件下才接受，因为这个数字的任何进一

步的增大就对分摊大量会费数额的国家是不公平了。

93. 阿拉菲先生（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说利比亚代表团投票赞成了决议草案

因为其中载有许多重要的规定。 第五委员会的职贵不应限于通过决议草案，而且
它还应当确保由人亭厅执行这种决议。 人人都知遥，大会近年通过了许多决议以

即力征聘妇女和壹年人并教促对秘书处员额作出更公平的地域分配。 不幸，这些

决议只是局部执行或执行迟慢。 人亭厅必须加强，以便能够执行刚才通过的决议。

94. 福尔切纳诺女士（意大利）意大利代表团迫不得巳投票反对了第 2 段，因

为在征聘和升迁工作人员时必须适当地顾到宪章第一容一条。 一个工作人员不应

当只因他或她是来自某一国家集团就被征聘或升级。 尽管意大利代表团对若干其

俇见定抱有保留，但如第 2 段没有列入决议草案，它仍是能够遠票赞成决议草案全

文。｀ 意大利代表团欢迎设立一个小组来保证不会发生基于性别的歧视。

95. 麦克呈迪先生（ 涣大利亚）说：淏大利亚代表团对第 2 段的表决的弃权与 ，

它对第 3417A(XXX) 号决议的表决的弃权是一贯的行动，因为第 3 段内没有提及 、

涣大利亚代表团特别重视的宪章第一O一条。 澳大利亚代表团投票赞成了决议草－～

案全文，由于其中载有许多积极的意见。 但是，如呆在某一将来日期把第 2 段婬

释为准许部分废除必须重视效率，才税和忠诚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它所不能接受的。

96. 比诺先生（以色列）说以色列代表对决议草案的表决弃权，虽然它同意为

了确保根据宪章第－O一条尽可能取得最广阔的地域分配起见，必须改变秘书处的组

成，同时对没有国民任职和任职人数不足的国家给予特别考虑。 他提请注意这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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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若干发展中国家就占有职位的数目和重要性二者而言都已经是任职人数过多。

以色列根据它国内的政策，特别重视秘书处雇用妇女问题。

97. 拉普安特先生（加拿大）说甚为抱歉的是加拿大代表团对决议草案全文的

表决弃权并投票反对了第 2 段。 加拿大代表团完全同意决议的目的，即确保秧书
处员额的公平地域分配和增加秘书处雇用的妇女和年轻人的人数。 但是它觉得决

议不会有所要得到的效果，因为它没有抓帣这问题核心。 斛决办法可在一种更有

魄力的征聘政策中去找。 决议只会促成装饰性的改变，并会使税书长在执行宪章
第－O一条的规定时处境甚至更加困难。

98. 明石康先生（日本）说日本代表团投票反对了第 2 段并对决议全文的表决

弃权。 日本代表团相信；宪章的规定不能够选择地适用，而且必须拫据第一0-

条使才能的标准与公平地域分配协调。 日本代表团希望大家会鼓足一切必要的于劲

来轨行第 1 段，并盼望秘书长就他努力施行订出适当幅度的新方法的情况向大会第
三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

99. 托马斯先生（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行使答辩权发言说：决议的提案国绝
没有意思要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公平待遇而不惜啎牲发达国家，他感到遗憾的是他在

第30 次会议上的发言引起了误会。

下午六时二十分散会




